根河市呼伦贝尔山金矿业有限公司“5·6”病亡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25年5月6日10时20分许，根河市呼伦贝尔山金矿业有限公司四采区三中段301采场发生一起事故，完成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的通知》（矿安〔2023〕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河市人民政府迅速启动联合调查机制，成立呼伦贝尔山金矿业有限公司“5·6”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市人民政府、市应急管理局、得耳布尔镇政府、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总工会等派人组成，同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对该起事故展开调查。
1、 单位概况
1、呼伦贝尔山金矿业有限公司：隶属于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是以有色矿产资源的探、采、选为一体的国有控股企业。呼伦贝尔山金矿业有限公司有采矿许可证2个，均在有效期内。安全生产许可证8个，其中公司总证1个，尾矿库安全生产许可证1个，各生产矿井安全生产许可证6个。均在有效期内。
2、外委施工单位项目部：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驻呼伦贝尔山金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2025年3月21日，呼伦贝尔山金矿业有限公司与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呼伦贝尔山金矿业有限公司采掘工程一标段施工合同》（GC-YY-F2025002），于2025年3月21日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浙江天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驻呼伦贝尔山金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项目部负责呼伦贝尔山金矿业有限公司一标段采掘施工。2025年3月21日，授权委托李会林为该项目部经理，聘任期自2025年3月2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项目部配备了符合要求的专职安全员及专职技术人员。
[bookmark: _Toc30821][bookmark: _Toc13616][bookmark: _Toc23539]二、事故发生经过
事故调查组在对事故有关信息调取、实地勘查走访及询问相关人员的基础上，结合收集有关资料及事故相关人员对事故发生情况的描述，对事故发生经过还原如下：
2025年5月6日8时许，山金矿业有限公司四采区带班领导刘云鹏、天增项目部带班领导王莉、装岩机工李宝力（死者）、运输工李宝新、白艳羽共同到达四采区三中段301采场，刘云鹏和王莉做好现场安全确认后随即离开，李宝力、李宝新、白艳羽三人进行出矿工作，10时左右李宝新和白艳羽往井底车场送装满渣石的矿车，留李宝力在301采场等待继续装车，10时20分左右李宝新和白艳羽返回301采场时，发现李宝力昏倒，随即白艳羽去找救援人员，李宝新呼喊李宝力发现无意识，就背起李宝力往外走，大约背着走了10多米，遇到赶来的救援人员一起将李宝力于10时30分左右抬至井上，随即刘小刚开车将李宝力送往得耳布尔镇卫生院，10时50分左右经接诊医师检查确认死亡。
事故现场情况：事发地点为四采区三中段301采场。经现场勘察及调阅井下安全调度系统检测数据显示，事发前后风速为0.5m/s、一氧化碳为0ppm、氧气浓度为20.9%，均处于正常状态；301采场脉外巷及出矿穿顶帮均进行了锚网支护，现场顶板无浮石脱落；301采场脉外巷安装有带矿安标识的配电箱，漏电保护现场试验正常，装岩机电缆无破损。
装岩机工李宝力（死者）站在设备一侧操作设备，利用铲斗扬铲装矿，装完矿车后机体停止运行。装完一列矿车后，运输工李宝新、白艳羽利用电瓶车牵引矿车运输到马头门车场，装岩机处于停止工作状态。经现场排查，设备无侧翻、运输工李宝新、白艳羽回现场时装岩机位置未移动。
经调查，四采区三中段从3月1日至今未进行爆破作业。
三、事故调查情况
依据：1、5月6日根河市公安局得耳布尔派出所出具证明“经调查检验该人身体无外伤，排除他杀和外力死亡原因导致死亡。经现场勘查，排除放炮伤害、有害气体伤害、冒顶片帮伤害、机械伤害、触电伤害等原因导致死亡。”
2、6月9日《哈尔滨大工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哈大工[2025]病司鉴字159号）法医病理学诊断：“1、右心房破裂，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II级；2、间质性小叶性肺炎，肺水、气肿；3、脑水肿；4、部分组织器官淤血、自溶”；
3、6月12日《呼伦贝尔市金盾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 呼金盾司鉴所[2025]病鉴字第0016号）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李宝力因患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II级；2.间质性小叶性肺炎，肺水、气肿；3.脑水肿；右心房破裂而死亡”，  
分析说明：“根据尸表检验、尸体解剖，病理检验并结合案情综合分析认为李宝力因患有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II级，导致心肌梗死、右心房破裂而死亡”。
调查组认定：根河市呼伦贝尔山金矿业有限公司“5·6”事故是一起因突发疾病导致的病亡事件，不属于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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